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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常德经开区沥青道路修复工程
结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

根据财政部财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常德经开区沥青道路修复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局承建，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选取常德市隆欣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中标金额为124.5万元。

本次评审内容为常德经开区六条沥青道路开裂下沉破损面铲除及恢复工程，修复总面积2231.4㎡。包括善卷路修复共计12处、总面积745.99m2。其中：桃林路共计22处、总面积645.05m2；有德路修复共计3处、总面积144.15m2；乾明路修复共计6处、总面积207.69m2；长安路修复共计6处、总面积331.92m2；常德大道修复1处、面积156.6m2；樟木桥街道办事处大门处抢修排水管29米。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常德经开区沥青道路维修修复工程》结算资料，包括送审单、结算书、招投标文件、施工合同、技术资料等工程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2022年度第一期>》的通知（湘建价〔2022〕146号）；

4.市本级政府性建设项目评审标准操作规范（第一至四期）修订及补充汇编版的通知；

5.湖南省住建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号）；

6.湖南省造价总站《关于机械费调整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建价市〔2020〕46号）；

7.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消耗量标准（交底资料）；

8.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公布常德市二〇二二年第五期建设工程材料价格的通知》（常建价〔2022〕9号）；
9.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常德经开区沥青道路修复工程结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善卷路、桃林路、有德路、乾明路“锯缝机剧缝”厚度按4CM计取、工程量审减，核减金额18411元；

2.善卷路、桃林路、有德路、乾明路“拆除原有沥青混凝土路面基层”清单项单价按投标单价计取、工程量审减，核减金额4614元；

3.善卷路、桃林路、有德路、乾明路“余方弃置”清单项报送单价低于投标单价按投标单价计取、工程量核减，核增金额1865元；

4.善卷路、桃林路、有德路、乾明路“35厚C30水泥混凝土”清单项报送单价低于投标单价按投标单价计取、工程量核减，核增金额共5150元；

5.善卷路、桃林路、有德路、乾明路“中粒式沥青混凝土路面”清单项单价按投标单价、厚度根据善卷路抽芯厚度按比例计取、工程量核减，核减金额27500元；

6.善卷路、桃林路、有德路、乾明路“细粒式沥青混凝土路面”清单项单价按投标单价、工程量核减，核减金额10982元；

7.长安路“拆除原有沥青混凝土路面基层”清单项单价按投标单价、工程量核减，核减金额7096元；

8.长安路“60厚C30水泥混凝土”清单项厚度按抽芯检测厚度58CM计取、工程量核减，核减金额2070元；

9.长安路“现浇构件钢筋”清单项未补充情况说明，根据影像资料一半间距按200*300、一半按200*200计取和工程量审减，核减金额1530元；

10.樟木桥街道办事处大门处维修改造“60厚C30水泥混凝土”清单项厚度按抽芯检测厚度57CM计取，核减金额1389元；

11.樟木桥街道办事处大门处维修改造“粗粒式沥青混凝土路面”清单项单价按投标单价，核减金额1224元；

12.樟木桥街道办事处大门处维修改造“中粒式沥青混凝土路面”清单项厚度按抽芯检测厚度计取，核减金额5321元；

13.樟木桥街道办事处大门处维修改造“挖沟槽土方、余量外运5km”清单项根据影像资料核减工程量，核减金额6694元；

14.樟木桥街道办事处大门处维修改造“回填方”清单项根据影像资料原基层为山砾石，可原土利用无需外借山砾石回填，且外运及外购山砾石影像资料佐证和工程量核减，核减金额31917元；

15.常德经开区沥青道路修复工程“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清单项单价按投标单价，核增金额2178元；

16.常德经开区沥青道路修复工程下浮，核减金额19798元；

17.材料价格按施工期发布价计算，核减金额45763元；
18.常德经开区沥青道路修复工程监理费无正式监理合同，核减金额20545元；

19.其它各项及税费等核减金额44805元。
五、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

本工程合同金额为124.5万元，审定金额102.71万元，相比合同造价减少21.79万元，主要因路面修复总面积减少、锯缝深度未达到清单厚度、部分沥青面层完成厚度未达到清单厚度、部分水泥混凝土基础完成厚度未达到清单厚度及施工期间材料价格下跌而审减。
六、评审结论

本工程送审金额1278336元，审定金额1027076元，审减金额251260元，审减率为19.66%。（详见附件）

其中：初审审定金额1079276元，复审审定金额1027076元。
根据《关于明确区本级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德财发〔2020〕5号），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以上，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4582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七、评价与建议

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督促施工单位对隐蔽工程留取影像，为结算评审提供可靠依据。
八、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常德市余翔工程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初审人员：黄莲湘           初审负责人：龚明英
复审机构：湖南国方工程建设中心有限公司
复审人员：雷思维           复审负责人：彭卫辉
项目负责人：梅智凯
                2025年1月23日

附件：常德经开区沥青道路维修修复工程结算审核汇总表

附表
 常德经开区沥青道路修复工程
 结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复审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注

	一
	工程费用
	1257790 
	1079276  
	1027076
	230714
	　

	1
	合同内
	1257790 
	745737  
	745737 
	512053
	按中标优惠率下浮

	2
	合同外
	0
	333539 
	331550 
	-331550
	下浮5%

	3
	合同内材料调差
	0
	0
	-45763
	45763
	

	4
	扣合同内安责险、环境保护税
	0
	0
	-4448
	4448
	

	二
	监理费
	20546 
	0 
	0 
	20546 
	　

	三
	合计
	1278336 
	1079276 
	1027076 
	251260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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